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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14日（星期二）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3日至2019年5月1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4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14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主持人：董事长许刚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现场参会 20 1,213,162,267 59.7023

网络参会 60 350,432,675 17.2455

合计 80 1,563,594,942 76.9478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6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04,138,56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461％。

8、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563,582,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

反对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4,126,2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

反对1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563,582,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

反对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4,126,2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

反对1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563,582,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

反对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4,126,2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

反对1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563,582,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

反对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4,126,2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

反对1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63,589,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

反对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4,133,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

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63,589,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

反对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4,133,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

反对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563,573,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

反对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弃权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04,117,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7％；

反对1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弃权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股东范先国持有股份88,582,677股，和奔流持有股份29,611,456股，杨民乐持有股份1,714,125

股，常以立持有股份1,575,000股，申庆飞持有股份656,250股，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1,432,744,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57％；

反对8,711,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3％；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95,427,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326％；

反对8,711,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7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股东范先国持有股份88,582,677股，和奔流持有股份29,611,456股，杨民乐持有股份1,714,125

股，常以立持有股份1,575,000股，申庆飞持有股份656,250股，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1,432,744,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57％；

反对8,711,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3％；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95,427,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326％；

反对8,711,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7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股东范先国持有股份88,582,677股，和奔流持有股份29,611,456股，杨民乐持有股份1,714,125

股，常以立持有股份1,575,000股，申庆飞持有股份656,250股，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1,432,738,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52％；

反对8,711,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3％；

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95,421,2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297％；

反对8,711,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74％；

弃权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霍庭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所作《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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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议案4、6、7、8、9、10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 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议案10属于需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议案6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5�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14�点 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3日~2019年5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4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15:00�至

2019年5月1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柏兴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cninfo.com.cn）刊

登了《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公告编号：2019-050）。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1,452,633股,�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38.0199％。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4,589,517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33.791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共8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6,863,116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2285％。

（二）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710,895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4.3257％。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柏兴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31,452,633票。 同

意票为331,446,73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 反对票为5,

900票，占0.0018％；弃权票为0票，占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31,452,633票。 同

意票为331,446,73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 反对票为5,

900票，占0.0018％；弃权票为0票，占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并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31,452,633票。 同

意票为331,446,73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 反对票为5,

900票，占0.0018％；弃权票为0票，占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31,452,633票。 同

意票为331,446,73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 反对票为5,

900票，占0.0018％；弃权票为0票，占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7,704,9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44％；反对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并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31,452,633票。 同

意票为331,446,73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 反对票为5,

900票，占0.0018％；弃权票为0票，占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7,710,895票。 同意

票为37,704,995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4％； 反对票为5,900

票，占0.0156％；弃权票为0票，占0.0000％。 关联股东王柏兴、王伟峰、龚茵、周建新、陈波瀚、沈恂骧、程

娴、堆龙德庆中立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中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7,704,9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44％；反对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31,452,633票。 同

意票为331,446,73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 反对票为5,

900票，占0.0018％；弃权票为0票，占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7,704,9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44％；反对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31,452,633票。 同

意票为331,446,73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 反对票为5,

900票，占0.0018％；弃权票为0票，占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7,704,9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44％；反对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31,452,633票。 同

意票为331,446,73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 反对票为5,

900票，占0.0018％；弃权票为0票，占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7,704,9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44％；反对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31,452,633票。 同

意票为331,446,73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 反对票为5,

900票，占0.0018％；弃权票为0票，占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7,704,9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44％；反对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陈洋律师、季方苏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认为公

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

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六、备查文件

1.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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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申请解除的中兵红箭

股份有限公司前次（2013年）重大资产重组限售流通股份数量为199,246,704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14.3080%。

2．本次限售流通股份的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5月16日。

3. 公司控股股东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前次（2013

年）重大资产重组限售流通股份数量为240,923,389股，本次自愿不申请解除限售。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3年7月，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兵红箭” 或“公司” ）取得中国证

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012号），核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

配套融资事项。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向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兵

器集团” ）、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西集团” ）、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迅邦” ）、北京金万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金万众” ）、王

四清、喻国兵、张奎、张相法、梁浩等发行股份410,147,747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9.68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备注

1 豫西集团 265,978,307 44.2338%

2 兵器集团 56,318,207 9.3661%

3 上海迅邦 21,111,125 3.5109%

4 北京金万众 17,951,347 2.9854%

5 王四清 31,956,434 5.3145%

6 喻国兵 11,497,170 1.9120%

7 张 奎 3,097,299 0.5151%

8 张相法 1,333,892 0.2218%

9 梁 浩 903,966 0.1503%

合计 410,147,747 68.2099%

上述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新增股份已于2013年8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2013年9月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该次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601,301,347股。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9

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上市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对象取得股份数为410,147,747股，2015年6月实施

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后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上述限售股份增加至574,206,845股公司总

股本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增加至1,033,224,158股。

2015年5月，兵器集团向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兵投资” ）无偿

划转其全部持有的公司股份78,845,490股（转增后持股数）并于2015年6月完成过户登

记手续。

2016年5月，因该次重组标的资产中南钻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钻石” ）未完

成业绩承诺，根据豫西集团等九名发行对象与公司签署的根据《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迅邦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金

万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王四清、喻国兵、张奎、张相法、梁浩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

行对象需要就承诺利润未达到预期的股份予以补偿。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二十次会议及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业绩承诺未完成股份补偿采取股份赠送

的方式，共计赠送股份37,588,528股。 股份赠送实施后，各发行对象持有公司限售股股份

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赠送股份数量（股）

赠予完成后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豫西集团 24,375,931 347,993,698 33.6804%

2 中兵投资 5,161,356 73,684,134 7.1315%

3 上海迅邦 1,934,757 27,620,818 2.6733%

4 北京金万众 1,645,175 23,486,711 2.2731%

5 王四清 2,928,689 41,810,318 4.0466%

6 喻国兵 1,053,673 15,042,365 1.4559%

7 张 奎 283,856 4,052,363 0.3922%

8 张相法 122,246 1,745,203 0.1689%

9 梁 浩 82,845 1,182,707 0.1145%

合计 37,588,528 536,618,317 51.9363%

2016年，公司再次向豫西集团及其他关联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的要求，2016年9月，上述发行对象中的豫西集团、中兵投

资、上海迅邦出具《股份锁定承诺函》，承诺自2016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12个月以内不转让前次重组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述股份合计449,298,650股，其

中： 豫西集团持有公司限售股股份347,993,698股， 中兵投资持有公司限售股股份73,

684,134股，上海迅邦持有公司限售股27,620,818股份。

2016年9月22日，北京金万众、王四清、喻国兵、张奎、张相法、梁浩等前次重组发行对

象因公司2013年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所持有的股份87,319,667

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2017年1月26日， 因公司实施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新增限售股股份实现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403,461,644股，其中：中兵投资增加8,

244,023股。

2017年2月， 豫西集团向中兵投资无偿划转其因2013年重组获取并持有的公司股份

10,000万股并于2017年4月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股份无偿划转后，中兵投资及上海迅邦持

有的限售股股份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2013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及募集配套资金后且股份

补偿后所持有限售股股份

数量（股）

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及募

集配套资金新增限售

股股份数量（股）

合计持有股份数量

暨限售股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中兵投资 173,684,134 8,244,023 181,928,157 12.9628%

2 上海迅邦 27,620,818 27,620,818 1.9680%

合计 201,304,952 8,244,023 209,548,975 14.9308%

2018年12月，因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导致再次触发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中

南钻石2013年-2015年度业绩承诺未达标，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各发行对象

需就中南钻石未完成业绩承诺部分进行再次补偿，业绩补偿股份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

注销， 回购的股份已于2019年3月22日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

续。 股份回购注销后，中兵投资及上海迅邦持有的限售股股份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2013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及募集配套资金后且股份

补偿后所持有限售股股份

数量（股）

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

资金新增限售股股份数量

（股）

合计持有股份数量暨

限售股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中兵投资 172,187,068 8,244,023 180,431,091 12.9568%

2 上海迅邦 27,059,636 27,059,636 1.9432%

合计 199,246,704 8,244,023 207,490,727 14.9%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5月16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99,246,7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3080%。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质押、冻结 股份

数

1 中兵投资 180,431,091 172,187,068 12.3648 0

2 上海迅邦 27,059,636 27,059,636 1.9432 0

合计 207,490,727 199,246,704 14.3080 0

三、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659,158,125 47.3343% -199,246,704 459,911,421 33.0264%

1、国有法人持股 658,091,611 47.2577% -199,246,704 458,844,907 32.9498%

2、其他内资持股 1,066,514 0.0766% 0 1,066,514 0.0766%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733,400,857 52.6657% +199,246,704 932,647,561 66.9736%

1、人民币普通股 52.6657% +199,246,704 932,647,561 66.9736%

三、股份总数 1,392,558,982 100% 1,392,558,982 100%

四、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股东之承诺及履行情况

前次重组完成以来中兵投资、上海迅邦做出了如下承诺：

承诺人 承诺事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兵器集团、豫西集

团、 北京金万众、

上海迅邦、 王四

清、喻国兵、张奎、

张相法、梁浩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

公司（本人）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股份，自新增

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

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

让。

2013年1月

30日

2013年 9月 11

日至 2016 年 9

月10日

已履行完毕

兵器集团、豫西集

团、 上海迅邦、王

四清

就本公司（或本人）及本公司（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

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本公司（或本人）及本公司

（或本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

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

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或本人）保

证本公司（或本人）及本公司（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将不通过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取得任

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承担任何

不正当的义务。 如违反上述承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

企业进行交易，而给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损失，

由本公司（或本人）承担赔偿责任。

2013年1月

30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兵器集团、豫西集

团、 北京金万众、

上海迅邦、 王四

清、喻国兵、张奎、

张相法、梁浩

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日当年及之后的连续两个会计年度

中，如果中南钻石当年实际利润（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未达到承诺利润，则

上市公司有权以1元的总价格回购并注销交易对方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票进行业绩补偿。 交易对方每年需补偿的

股份数量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利润总和×交

易对方认购股份总数－已补偿股份数量。 上述补偿期内

中南钻石承诺利润的数额分别为：2013年38,699.56万

元， 2014年 42,068.81万元， 2015年45,679.02， 合计

126,447.39万元。

2013年1月

30日

2013年 1月 30

日至2015年12

月31日

已履行完毕

中兵投资、上海迅

邦、江南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北

方工业公司、西安

现代控制技术研

究所

自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发

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在本次交易前取得并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在前述锁定期内因上市公司股票股

利、 资本公积转增等原因而基于上述股份衍生取得的股

份亦遵守前述锁定安排。 我司所持上述上市公司股份在

同一实际行动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个月的限制。 若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关规定

的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锁定期的， 保证将根据相关证

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固定进行相应调整。

2016年9月

6日

2017年01月26

日至2018年01

月25日

已履行完毕

中兵投资

本公司通过本次无偿划转所获得的10,000万股中兵红

箭股份， 自中兵红箭重组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

股份发行上市之日（2017年1月26日）起12个月内不进

行转让。在前述锁定期内因中兵红箭分配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转增等原因而基于上述股份衍生取得的股份亦遵守

前述锁定安排。 上市公司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12个月的限制。 若证券

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关规定要求的锁定期长于上述

承诺的锁定期或者另有规定的， 保证将根据相关证券监

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2017年4月

7日

2017年01月26

日至2018年01

月25日

已履行完毕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本公司也不存

在对上述股东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买卖本公

司股票的行为。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中兵红箭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

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拟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中所做出的承诺的情形。

3.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

4.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5.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之专

项核查意见

5．中兵投资和上海迅邦签署的股份锁定承诺函

特此公告。

中兵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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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按期收回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详见2016年5月27

日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51）和《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53））、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详见2017年5月13日披露的《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25）、《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27））、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详见2018年4月27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43）、《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42））、第

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详见2019年4月27日披露的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30）、《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32））决议授权，使用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金滚动购买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兴业金雪球-优先2号” 人民币理财产品，情况如

下：

日期 银行 产品名称 期限

购买金额

（万元）

赎回金额

（万元）

余额（万元）

2016年5月

27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10,000.00 10,000.00

2016年7月

28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10,000.00 20,000.00

2016年11月

16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4,000.00 16,000.00

2016年12月

20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2,000.00 14,000.00

2017年4月

26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30,000.00 44,000.00

2017年5月

18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1,800.00 42,200.00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3,800.00 38,400.00

2017年5月

22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38,000.00 76,400.00

2017年6月5

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1,000.00 75,400.00

2017年6月8

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6,000.00 69,400.00

2017年6月

14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45,000.00 24,400.00

2017年6月

16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4,500.00 19,900.00

2017年7月

13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7,000.00 12,900.00

2017年7月

20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45,000.00 57,900.00

2017年8月

14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5,000.00 52,900.00

2017年9月

12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1,000.00 51,900.00

2017年10月

20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1,000.00 50,900.00

2017年10月

23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5,700.00 45,200.00

2017年11月

13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7,500.00 37,700.00

2017年12月

14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7,500.00 30,200.00

2018年1月7

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25,000.00 5,200.00

2018年2月2

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100.00 5,100.00

2018年2月9

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2,380.00 2,720.00

2018年3月

28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3,500.00 6,220.00

2018年5月8

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6,000.00 12,220.00

2018年6月

11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10,000.00 22,220.00

2018年6月

12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7,000.00 15,220.00

2018年6月

27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15,000.00 220.00

2018年7月6

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15,000.00 15,220.00

2018年9月

14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8,000.00 7,220.00

2018年10月

29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300.00 6,920.00

2018年11月

13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20,000.00 26,920.00

2018年12月

13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10,000.00 16,920.00

2019年1月

15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6,200.00 10,720.00

2019年3月

14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5,000.00 5,720.00

2019年3月

26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3,000.00 2,720.00

2019年5月

13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100.00 2,620.00

2019年5月

14日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

支行

金雪球-优先2号 T+0 900.00 1,720.00

注：该理财产品为无固定到期日理财产品，如有赎回，T+0日到账，每月21日（遇非工作日则顺延至其后

第一个工作日）为理财收益支付日，兴业银行于理财收益支付日或此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向投资者支付该月

的投资收益。

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购买上述兴业银行“兴业金雪球-优先2号” 人民币理财产品187,500万元，余额

1,720万元，累计收到收益1,707.04万元。

近日，公司赎回该理财产品人民币1,000万元，本金1,000万元已经到账,本笔理财年化收益率约2.6%，

收益将于2019年5月21日左右到账。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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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

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监管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证监局《关

于对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渝证监函〔2019〕89号），内容如下：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近期，我局在日常监管中关注到你公司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

2019年3月27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的风险提示公告》称，你公司自查发现子公司

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泉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的行为。 具体情况为：2016年6

月，酒泉公司与商洛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公司）、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海阳）签订了《中节能玉门昌马三期25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电池组件购销合同》，酒泉公司为中海阳

从比亚迪公司采购组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98,749,802.50元。 2018年11月，比亚迪公

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中海阳支付拖欠货款68,999,842.00元及违约金，请求酒泉公司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因中海阳被宣布进入破产程序，北京仲裁委员会中止了仲裁程序。 目前，酒泉公司对中海

阳的担保余额为68,999,842.00元。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发生时，你公司未履行内部决策审议程序，不符合你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同时，你公司未及时披露上述担保事项，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

监会第40号令）相关规定。

二、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且增长较快

2018年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37亿元，比2017年减少3.22%，其中发电销售收入31.09亿元，太阳能产

品板块收入19.04亿元，而你公司2018年末的应收账款余额高达59.85亿元，比2017年末的45.49亿元增加了

31.58%。你公司在年报中解释的原因为，投产电站增加，可再生能源补贴结算缓慢。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你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至65.10亿元，余额较大且增长较快。

针对上述问题，现提出以下监管要求：

一是切实加强对子公司的管控，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 你公司应全面梳理子公司各项业务流程，建立健

全子公司有关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内部控制并切实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进一步提高子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二是对违规担保事项发表书面意见。 你公司及年报审计机构、持续督导机构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公

司违规担保事项发表书面意见，书面意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违规担保事项的性质做出认定、测算对公司

的影响、判断是否计提预计负债等。 你公司及年报审计机构、持续督导机构应于收到本函之日起10日内，将

加盖公章的书面意见报送我局。 同时，你公司应就上述担保事项的仲裁进展情况及其对公司的影响持续履

行披露义务。

三是按季度向我局报送应收账款余额分析表。 要求你公司针对应收账款情况，按季度（季度报告、半年

报和年报披露之日）向我局报送应收账款余额分析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按项目公司划分的应收账款期初

余额、本期借方增加额、本期贷方减少额、期末余额、按账龄划分的期末余额、应收标杆电费余额和应收国家

补贴余额、项目公司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情况等要素。 ”

2019年4月12日，酒泉公司收到《关于（2018）京仲案字第3947号仲裁案撤回一位被申请人并恢复本案

仲裁程序的通知》，北京仲裁委员会同意比亚迪公司撤回对中海阳公司的仲裁请求并恢复本案仲裁程序。在

公司协助下酒泉公司已选聘了具有丰富仲裁案件经验的律师作为代理人，目前律师已经进行了现场调查和

取证等相关工作，为应对本次仲裁做好充分准备。 公司将持续披露该仲裁的进展情况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关注函的监管要求积极落实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公告编号：

2019-019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人民币1,

027.52亿元、人民币456.89亿元注。

上述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5日

注： 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的合并数据。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

600377

编号：临

2019-017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变更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陈巍

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

经公司工会第四届工会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选举陆正峰先生担任职工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陆正峰，男，1973年8月出生，同济大学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陆先生

历任公司投资发展部经理助理、副经理、经理，营运管理部兼信息化部经理；现任公司副

总经济师、投资发展部经理兼江苏宁沪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陆先生长期从

事投资战略、交通营运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交通行业营运管理及战略投资的经验。

职工监事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30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2019-046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惠州乐庭电

子线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乐庭” ）顺利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收到由广

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联合下发的《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844005337，发证时间：2018�年 11�月 28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惠州乐庭将连续三年（即 2018年、

2019�年、2020�年）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

所得税。 鉴于公司2018年已根据相关规定暂按15%的税率计征了企业所得税，因此本次

惠州乐庭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已披露的相关财务数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4日

@

证券代码：

002111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

2019-037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至今取得空港地面设备和

消防车及装备订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至2019年5月10日，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累计中

标及直接签订合同的空港地面设备和消防车及装备项目金额合计为95,682万元，较

2018年同期增幅39.15%。 详情如下：

设备类别 订单金额（万元） 同期增幅

空港地面设备（含无人机） 40,791 39.17%

消防车及装备 54,891 39.14%

合 计 95,682 39.15%

以上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数据，未经审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

概况之用，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考。

请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9-048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9日以

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19年5月14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4名

董事在公司本部现场表决，5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管人员聘任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庄青峰先生为公司副

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庄青峰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一）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聘任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附件一：个人简历

庄青峰，男，中国国籍，1970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清华大学。 历任中建二

局工程经理、项目经理，中海地产项目经理、中山公司助理总经理、成都公司副总经理、济

南公司总经理，碧桂园集团助理总裁、山东区域总裁，公司地产事业部副总裁。 庄青峰先

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和惩戒，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9-049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5月13日，公司董事会接到林德祥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林

德祥先生请求辞去其担任的公司副总裁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林德祥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

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林德祥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林德祥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3980

证券简称：吉华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41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吉华集团” ）股东杭州辽通鼎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辽通鼎能” ）持有

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80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5.6%，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

有的公司股份。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司于2019年5月14日收到辽通鼎能发来的《关于减持浙江吉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进展的通知》，截至2019年5月13日，辽通鼎能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辽通鼎

能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杭州辽通鼎能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28,000,000 5.6% IPO前取得：28,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截至2019年5月13日,辽通鼎能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 前述股东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会继续关注辽通鼎能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截至本公告日，辽通鼎能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前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

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5日


